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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半年报问询函〔2021〕第 37 号 

 

 

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半年报”）审查

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关于公司主营业务。根据半年报，你公司通过开采自有锂瓷

石矿，从锂瓷石中提炼出主产品锂云母，并提取长石粉、钽铌等副产

品，其中锂云母是制备碳酸锂的主要原材料，长石粉是制造陶瓷、玻

璃的重要材料，钽铌应用于国防、航空航天、电子计算机等领域，长

石粉和钽铌由公司对外进行销售。请你公司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上述锂矿提取产品占相应业务营收比重、下游客户分布、

对公司利润贡献等情况，说明近三年公司向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企业

的实际销售收入情况及其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，并请结合公司现有

技术储备、产品用途、同行业公司等情况说明公司采矿业务存在的竞

争优势、业务风险； 

（2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碳酸锂产品毛利率为 27.67%，较上年同

期大幅增长 82.65个百分点。请结合行业环境、主要客户、合同订单

价格、原材料价格等情况，详细说明毛利率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

是否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重大差异，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趋势，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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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同行业上市公司同类产品的毛利率及其变动趋势，分析说明差异原

因及合理性。 

2、近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》称，

已与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轩高科”）签订《战略合

作框架协议》，双方拟在电池级碳酸锂领域开展合作，同时你公司承

诺在产能允许的情况下，每月按商议价格向国轩高科供应不低于 500

吨电池级碳酸锂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上述合作项目的具体筹划、准备过程、具体项目合作计划

以及公司在技术、市场、区域、政策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情况，并请说

明本次投资合作是否经过审慎、科学的论证决策，是否具有可行性，

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股价的情形； 

（2）请结合公司目前在电池级碳酸锂领域的技术储备、市场竞

争力、研发能力、未来产品布局及战略规划等，补充说明公司对相关

业务及产品在研发资金、人员等方面的具体安排，并进行充分的风险

提示。 

3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为 5.73亿元，存货跌价

准备期末余额为 0.81亿元，本期计提 155万元，转回或转销 4,608.3

万元。请你公司结合已计提跌价准备存货实现销售情况，说明本期转

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

规定，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。 

4、根据半年报，你公司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1,807.44%，

主要是报告期内对 H01 部分项目谈判后终止履行，实际赔付低于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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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损失金额所致。请详细披露上述项目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

对方情况、协议签署、主要条款及各方的履行情况，前期收入确认及

计提减值情况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规定，并请说明上述

事项是否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（如适用）。 

5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对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

司、宜春市雷恒科技有限公司“资金拆借款”余额分别为 4.03亿元、

0.48亿元，计提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分别 0.4亿元、0.48亿元。请补充

说明上述拆借款项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存在逾期或逾期风险，你公司为

收回相关款项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，并请结合上述资金拆借款的业务

背景、交易明细、交易对方实际情况补充说明坏账计提准备的具体依

据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9月 25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年 9月 15日 

 

 


